
四川省人民政府办公厅

关于建设占用耕地耕作层土壤剥离再利用的通知

川办函〔２０２４〕１００ 号

各市(州)、县(市、区)人民政府ꎬ省政府有关部门、有关直属机构ꎬ

有关单位:

为贯彻落实«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» «中华人民共和国

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» «四川省‹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›实

施办法»等规定ꎬ进一步加强耕地数量、质量和生态“三位一体”保

护ꎬ规范开展建设占用耕地耕作层土壤剥离再利用(以下简称“土

壤剥离再利用”)工作ꎬ切实保护好、利用好土壤资源ꎮ 经省政府

同意ꎬ现将土壤剥离再利用工作有关事项通知如下ꎮ

一、工作主体

县(市、区)人民政府负责本辖区内土壤剥离再利用工作ꎬ要

加强对土壤剥离再利用工作的管理和指导ꎮ 按照“谁占用、谁剥

离”原则ꎬ确定建设占用耕地耕作层土壤剥离、运输、存储和管护的

工作主体ꎮ 城镇批次用地占用耕地的ꎬ由项目所在地县(市、区)

人民政府负责ꎻ临时用地和单独选址项目占用耕地的ꎬ由建设用地

单位负责ꎬ项目所在地县(市、区)人民政府要加强监管ꎮ



二、实施范围

(一)满足以下条件之一的ꎬ应当实施土壤剥离再利用ꎮ

１ 非农建设依法占用永久基本农田的ꎻ

２ 非农建设依法占用一般耕地质量等级 ３ 等以上的ꎻ

３ 临时占用耕地的ꎻ

４ 其余建设占用耕地耕作层土壤有条件剥离再利用的ꎬ县

(市、区)人民政府可以要求参照执行ꎮ

(二)属于应当剥离范围ꎬ但存在以下情形之一的ꎬ由县级自

然资源主管部门会同有关部门联合认定ꎬ经县(市、区)人民政府

同意后ꎬ可以不实施土壤剥离再利用ꎮ

１ 耕作层土壤厚度不足 １０ 厘米的ꎻ

２ 耕地坡度大于 ２５ 度的ꎻ

３ 建设项目占用耕地面积小于 １０ 亩的ꎻ

４ 涉及国家安全、军事、抢险救灾等急需临时占用的ꎻ

５ 依据«四川省土壤污染防治条例»被列为严格管控类的ꎻ

６ 其他不适合剥离再利用的ꎮ

三、实施步骤

(一)年度工作计划编制ꎮ 每年 １２ 月底前ꎬ县(市、区)人民政

府要组织发展改革、自然资源、交通运输、水利等有关部门依据国

土空间规划、土地利用年度计划、高标准农田建设、耕地质量等级

年度变更评价等成果ꎬ编制下一年度土壤剥离再利用工作计划ꎬ明

确剥离区域、存储区域和再利用区域ꎬ强化剥离、运输、存储、管护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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再利用环节的统筹衔接ꎬ将土壤剥离再利用与土地整理复垦、高标

准农田建设、耕地恢复等进行统筹规划ꎮ 年度工作计划经县(市、

区)人民政府审核同意后组织实施ꎬ次年 １ 月底前报市级自然资源

主管部门备案ꎮ 完成备案后ꎬ涉及年度工作计划变更的ꎬ报县(市、

区)人民政府审批后重新备案ꎮ

(二)实施方案编制审查ꎮ 建设项目用地报批前ꎬ实施单位应

当依据项目所在地县(市、区)人民政府审核同意的土壤剥离再利

用年度工作计划ꎬ结合项目实际情况ꎬ按照国家、省相关技术规范ꎬ

编制«土壤剥离再利用实施方案»(以下简称«实施方案»)ꎬ内容应

当包括调查评价、剥离、运输、存储、管护、再利用和耕地质量、资金

保障情况等ꎮ 临时占用耕地的ꎬ建设用地单位可以将土壤剥离再

利用相关内容纳入临时用地土地复垦方案ꎬ作为必要章节进行编

制ꎬ不再单独编制«实施方案»ꎮ «实施方案»由项目所在地县级自

然资源主管部门会同有关部门组织评审论证ꎬ论证通过后由县级

自然资源主管部门予以批复ꎬ并报市级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备案ꎻ每

年 １２ 月底前由市级自然资源主管部门汇总«实施方案»和批复文

件ꎬ并报自然资源厅ꎮ 市(州)、县(市、区)人民政府在申请办理农

用地转用和土地征收时ꎬ涉及土壤剥离再利用的ꎬ要在建设用地报

批请示文件中说明«实施方案»编制情况和实施工作安排情况ꎮ

(三)耕作层土壤剥离ꎮ 城镇批次用地占用耕地的ꎬ由所在地

县(市、区)人民政府在供地前组织实施耕作层土壤剥离ꎻ单独选

址项目占用耕地的ꎬ由项目建设单位在用地动工建设前实施耕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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层土壤剥离ꎮ 在耕作层土壤剥离过程中ꎬ做到应剥尽剥ꎬ避免耕作

层土壤数量和质量的损耗ꎮ 耕作层土壤剥离完成后ꎬ实施单位提

出验收申请ꎬ由县级自然资源主管部门会同有关部门依据年度工

作计划和«实施方案»组织验收ꎬ验收通过后方可动工建设ꎮ 临时

占用耕地的ꎬ按照临时用地管理相关规定执行ꎮ

(四)耕作层土壤存储ꎮ 剥离的耕作层土壤不能立即使用需

要存储的ꎬ应当运输至指定的存储区域ꎮ 存储区域应当综合考虑

运输、再利用及对周围环境的影响等因素ꎬ尽量避让永久基本农

田、生态保护红线、水源地等ꎬ并采取土壤养护和环境保护措施ꎬ切

实做好安全防护工作ꎮ 存储用地应当依法办理临时用地手续ꎬ期

满后及时复垦ꎮ

(五)耕作层土壤再利用ꎮ 除临时用地等需要就地复垦外ꎬ剥

离的耕作层土壤按照即剥即用、就近利用、高效利用的原则ꎬ由县

(市、区)人民政府统筹安排利用ꎬ优先用于高标准农田建设、土壤

改良、土地整理复垦、耕地恢复、改造提质及绿化工程等项目ꎮ 剥

离的耕作层土壤可以实行有偿使用和交易ꎬ收益按照“收支两条

线”原则纳入政府预算管理ꎬ优先用于土壤剥离再利用相关支出ꎮ

通过市场化有偿使用的ꎬ应当纳入政府公共资源交易平台进行公

平、公正、公开交易ꎮ

四、保障措施

(一)强化组织领导ꎮ 市(州)、县(市、区)人民政府要充分认

识土壤剥离再利用的重要意义ꎬ加强对土壤剥离再利用工作的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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筹领导ꎬ组织发展改革、自然资源、交通运输、水利等有关部门按照

职能职责ꎬ认真落实责任ꎬ切实形成合力ꎬ确保工作有序推进ꎮ 各

地应当加强政策宣传和引导ꎬ充分调动各方参与土壤剥离再利用

工作的积极性ꎬ防止加重基层负担ꎮ 各地可以结合实际ꎬ进一步细

化操作流程和具体措施ꎮ

(二)加强实施监管ꎮ 市(州)人民政府要组织自然资源、发展

改革、交通运输、水利等有关部门对本辖区内土壤剥离再利用工作

情况开展检查ꎬ并于每年 １２ 月底前将本辖区内土壤剥离再利用情

况和检查结果报自然资源厅ꎮ 自然资源厅要会同省直有关部门完

善配套制度和技术标准ꎬ探索建立全省土壤剥离再利用信息平台ꎬ

加强信息共享ꎮ 鼓励各地积极探索土壤剥离再利用奖惩机制ꎮ

(三)落实经费保障ꎮ «实施方案»编制及耕地耕作层土壤剥

离、运输、存储和管护等费用ꎬ涉及城镇批次用地的ꎬ应当纳入供地

成本ꎻ涉及单独选址项目的ꎬ应当纳入建设项目总投资ꎻ覆土等相

关费用由剥离土壤再利用方负责ꎮ

本通知自印发之日起试行ꎬ有效期 ２ 年ꎮ

四川省人民政府办公厅

２０２４ 年 １１ 月 ２２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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